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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国际海底区域的环境保护机制

张　丹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８６０）

　　摘　　　要：保护国际海底区域的环境是维护 “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重要内

容。国际海底管理局通过的有关规章极大地发展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国际海底

区域环境保护制度。国际海底管理局是代表全人类管理和保护国际海底区域的组织，在国

际海底区域环境保护方面具有广泛的职权和责任。承包者是国际海底区域活动的直接主体，

对于其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污染和危害应承担主要的责任。担保国对于

国际海底区域环境的保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作为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主要利用者以及担

保国内实体从事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发活动的担保国，我国应高度重视国际海底区域的环

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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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海底区域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其

专称为 “区域”）是指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

和洋底及其底土。１９８２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 《公约》）对国际海底区域的 “资源”

进行了定义，指的是国际海底区域内在海床及

其下原来位置的一切固体、液体或气体矿物资

源。当前，在国际海底区域发现的资源主要有

多金属结核、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铁锰结壳。

《公约》将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确定为人类的

共同继承财产，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既不能

由任何国家据为己有，也不能任由任何国家或

私人自由开发，对国际海底区域内资源的一切

权利属于全人类，由国际海底管理局 （以下简

称 “管理局”）代表全人类行使，管理局在无歧

视的基础上公平分配从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取

得的财政及其他经济利益。在提及 “人类的共

同继承财产”时，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国际海底

区域的资源，其实，国际海底区域本身也是

“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因此，保护国际海底

区域的环境也应是维护 “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原则的重要内容。

１　国际海底区域环境保护制度的确立与

发展

　　１９６９年，海底委员会法律分委会在讨论直

接与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有关的问题时设置了８

个题目，即① 法律地位；② 国际法，包括 《联

合国宪章》的实用性；③ 保留专用于和平目的；

④ 为全人类的利益利用其资源，不论这些国家

的地理位置如何，特别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和需要；⑤ 科学研究和勘探的自由；⑥ 在行

使公海自由时合理顾及其他国家的利益；⑦ 污

染及其他危险因素的问题以及勘探、利用和开

发中国家的义务与责任；⑧ 其他问题［１］。其中

题目⑦就是在专门讨论国际海底区域的环境保

护问题。

１９７０年第２５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关于各

国管辖范围之外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原则宣言》

［第２７４９ （ＸＸＶ）号决议］在确认 “人类的共同

继承财产”原则的同时，对国际海底区域的环

境保护问题也进行了规定，关于该地域内之活

动，各国依照行将建立之国际制度行动时，应

采取适当措施，并应相互合作，以便采用与实

施国际规则、标准与程序，除其他目的外，俾

得：① 防止污染及沾染以及其他对海洋环境包

括海岸在内之危害，防止干扰海洋环境之生态

平衡；② 保护与养护该地域之天然资源，防止

对海洋环境中动植物之损害［２］。该原则宣言关

于国际海底区域环境保护的内容被海底委员会

在后来的会议中多次重复提及，一些国家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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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也是基于对原则宣言内容的阐述和发展，因

此，为 《公约》最终确立国际海底区域的环境

保护制度奠定了基础。

《公约》对于公约缔约国和管理局在国际海

底区域环境保护方面提出了立法要求。各国应

制定法律和规章，以防止、减少和控制由悬挂

其旗帜或在其国内登记或在其权力下经营的船

只、设施、结构和其他装置所进行的国际海底

区域内活动造成对海洋环境的污染。管理局应

制定适当的规则，规章和程序，防止、减少和

控制对包括海岸在内的海洋环境的污染和其他

危害，并防止干扰海洋环境的生态平衡；保护

和养护国际海底区域的自然资源，并防止对海

洋环境中动植物的损害［３］。管理局此类立法权

的效力是优于各国立法的，是各国相关立法的

“最低标准”，各国有权制定更为严格的法律和

规章，但不得制定效力低于管理局规则、规章

和程序的法律和规章。

管理局在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就国

际海底区域内的三种矿产资源，即多金属结核、

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铁锰结壳，先后通过了三

个 “探矿和勘探规章”——— 《“区域”内多金属

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４］、《“区域”内多金属硫

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５］和 《“区域”内富钴铁

锰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６］。在环境保护方面，

三个规章发展了 《公约》有关规定，对 “海洋

环境”、 “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等重要概

念进行了界定，确认和采纳了 “最佳环境做

法”、 “风险预防原则”等原则，对于加强对国

际海底区域环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公约》只对 “海洋环境污染”进行了界

定，是指 “人类直接或间接把物质或能量引入

海洋环境，其中包括河口湾，以致造成或可能

造成损害生物资源和海洋生物、危害人类健康、

妨碍包括捕鱼和海洋的其他正当用途在内的各

种海洋活动、损坏海水使用质量和减损环境优

美等有害影响”。对于 “海洋环境”、“对海洋环

境造成严重损害”， 《公约》未给出相关定义，

管理局通过的三个规章中进行了界定。“海洋环

境”是指包括影响和决定海洋生态系统、海洋

水域及这些水域的上空，以及海床和洋底及其

底土的生产力、状态、状况和素质的物理、化

学、地质和生物组成部分、条件和因素。“对海

洋环境造成严重损害”指的是 “国际海底区域

内活动对海洋环境所造成的任何影响，按照管

理局根据国际公认标准和惯例所制定的规则、

规章和程序断定，这种影响使海洋环境出现显

著不良变化。”上述规章中有关 “海洋环境”、

“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界定为解释和适用

规章的相关要求以及制定未来的规则、规章和

程序提供了指导。

为了确保有效保护海洋环境，使其免受国

际海底区域内活动可能造成的有害影响，３个规

章中规定，管理局、担保国以及承包者均应采

取风险预防原则和最佳环境做法。《公约》没有

提及风险预防原则和最佳环境做法，三个规章

中纳入了上述两个概念，使得风险预防原则和

最佳环境做法成为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管理

局、担保国以及承包者均应有义务予以遵守和

实施。

风险预防原则和最佳环境做法虽然被纳入

到三个规章中，但规章中并没有对两个概念的

具体含义进行明确的界定。在这方面，国际海

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在其２０１１年发表的 《国

家担保个人和实体在 “区域”内活动的责任和

义务的咨询意见》 （以下简称 《咨询意见》）中

认为，规章中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规定，援引

了 《里约宣言》的原则十五，而原则十五中规

定各国应 “按照它们的能力”采取风险预防原

则，因此，规章中指出了各国基于不同能力而

采取不同风险预防原则的可能性。但是，《里约

宣言》中所提到的不同能力，不适用于 “最佳

环境做法”［７］。对此，笔者认为，风险预防原则

和最佳环境做法并没有统一的、强制性的国际

标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财政能

力不同，因此，应允许各国依据自身能力适用

风险预防原则和最佳环境做法。《公约》很多条

款都承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方

面存在着差距，允许有区别的对待。例如 《公

约》第１９４条第１款在规定 “各国应适当情形下

个别或联合地采取一切符合本公约的必要措施，

防止、减少和控制任何来源的海洋环境污染”

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各国应 “按照其能力使用

其所掌握的最切实可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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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公约》、管理局的规章以及实践上来

看，国际海底区域环境保护的主体主要有三：

管理局、承包者、担保国。管理局是代表全人

类管理和保护国际海底区域的组织，在国际海

底区域环境保护方面，拥有广泛的职权。承包

者是国际海底区域活动的直接主体，对于其国

际海底区域内活动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污染和危

害应承担主要的责任。担保国是为实体在国际

海底区域从事勘探开发活动提供担保的国家，

对于国际海底区域环境的保护也需要承担相应

的责任。

２　管理局对国际海底区域环境的保护

管理局于１９９４年成立，其主要机构有四

个：大会、理事会、秘书处、企业部。大会是

管理局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全体成员国组成议。

理事会是管理局的执行机关，由３６个成员国组

成，通过大会选举产生。管理局秘书处负责执

行大会和理事会指定的日常任务。企业部是管

理局专门从事国际海底区域采矿业务的机构，

其职务目前由秘书处代行。此外，管理局还成

立了两个专门性的常设附属机构：法律和技术

委员会 （以下简称 “法技委”）和财务委员会。

在国际海底区域环境保护方面，法技委和理事

会负有主要职责。管理局秘书长在此方面也有

一定权限，如有权对承包者勘探开发活动引起

或造成的，已经、正在或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

严重损害的事故，采取暂时性措施。

管理局的法技委在国际海底区域环境保护

方面具有很多 “建议”的职能，包括就国际海

底区域内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准备评价，向管理

局理事会提出关于保护海洋环境的建议，提出

环境监测方案建议及协调监测方案的实施，向

理事会建议发布紧急命令，以及指导和协助承

包者执行管理局的规则、规章和程序等。法技

委在审议申请者提交的勘探申请时应审议申请

者是否具有迅速执行紧急命令的能力、申请中

提议的勘探工作计划是否将有效地保护和保全

海洋环境。《“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

探规章》和 《“区域”内富钴铁锰结壳探矿和勘

探规章》特别强调了对 “热液喷口”和 “与海

隆和冷水珊瑚有关的”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

要求法技委制订并执行程序，确定拟议的国际

海底区域内勘探活动是否会对上述海洋生态系

统造成严重的有害影响，如果确定某些拟议的

勘探活动将对上述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严重有害

影响，则应对这些活动加以管理以防出现此类

影响或不核准从事这些活动。

２００１年，法技委制定了 《指导承包者评估

区域内多金属结核勘探活动可能对环境造成的

影响的建议》，旨在指明多金属结核矿区承包者

在采集基线数据时应遵循的程序，以及在勘探

区域进行任何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活动

期间和其后应进行的监测工作。在 《“区域”内

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和 《“区域”内

富钴铁锰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获得通过后，

法技委决定建立一套合并的环境指南，适用于

所有类型的矿床。２０１３年，法技委通过了 《指

导承包者评估 “区域”内海洋矿物勘探活动可

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的建议》［８］。在基线数据方

面，建议指出承包者应利用可获得的地理信息

系统等最佳技术，并在制定采样策略时利用健

全的统计设计收集数据，以确定物理、化学和

生物等参数的基线状况。建议详细列明了承包

者需要记录的物理海洋学、地质学、化学海洋

学、沉积物特性、生物群落、生物扰动以及沉

积作用等方面的数据，承包者应向管理局提供

原始数据；在环境影响评估方面，建议指出承

包者应使用可获得的最佳采样技术和方法，建

立环境影响评估的基线数据。建议按照进行活

动以及使用技术的种类，将勘探活动分为不需

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活动和需要进行环境影

响评估的活动。对于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

活动，建议不仅规定承包者进行此类活动需要

进行事前环境影响评估，而且还要求在特定活

动期间和其后实施环境监测方案，进行相应的

观测和测量，并将相关资料提交给管理局。

作为管理局的执行机构，理事会在国际海

底区域环境保护方面拥有 “决定权”，有权核准

法技委的各项 “建议”。理事会有权发布紧急命

令或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控制和减

轻对海洋环境的严重损害或可能的严重损害的

情况。理事会有权在有实质证据显示存在对海

洋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危险的情况下，不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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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某一区域。理事会有权要求承包者在其环

境监测方案中，划出地区专门用作影响参比区

和保全参比区。

需要强调的是，《公约》并未就影响参比区

和保全参比区进行规定。这两个概念是在管理

局制定的 《“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

章》中首次出现的，并为管理局后来制定的

《“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和

《“区域”内富钴铁锰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所

沿用。根据上述规章，影响参比区是指反映国

际海底区域环境特性，用作评估国际海底区域

内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影响的区域。保全参比区

是指不应进行采矿以确保海底的生物群具有代

表性和保持稳定，以便评估海洋环境生物多样

性的任何变化的区域。

２０１２年管理局理事会审议并通过了首个区

域一级的环境保护计划——— 《“克拉里昂－克利

珀顿区”环境管理计划》［９］。环境管理计划将

“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的环境管理具体分为

对整个 “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的环境管理、

对承包者勘探合同区的环境管理以及对特别环

境利益区的环境管理三个层级，并分别制定了

详细的业务目标和管理目标。该环境管理计划

将初步在三年期内执行。对特别环境利益区的

管理是环境管理计划的核心内容，管理计划在

“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内划定９块特别环境

利益区，在五年期间内或在法技委或理事会进

一步审查前，不再批准在特别环境利益区内进

行勘探或开发的申请。

特别环境利益区与保全参比区和影响参比

区的区别主要在于：第一，建立的目的不同。

特别环境利益区是管理局在 “克拉里昂－克利

珀顿区”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执行区域一级

环境保护计划的一部分。而保全参比区和影响

参比区则是承包者根据管理局规章有关规定，

建立的专门用于测量开发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的

区域，主要目的是确保保全和促进监测受采矿

活动影响的生物群落。特别环境利益区与保全

参比区和影响参比区无论在措施的规模上还是

在养护的目标上都不一样。第二，建立的主体

不同。特别环境利益区由管理局建立；保全参

比区和影响参比区由承包者建立。第三，建立

的位置不同。特别环境利益区建立在合同区和

保留区之外；保全参比区和影响参比区建立在

合同区之内。

３　承包者对国际海底区域环境的保护

根据 《公约》第１５３条，除企业部外，缔

约国或国有企业，或在缔约国担保下的具有缔

约国国籍或由这类国家或其国民有效控制的自

然人、法人或符合公约规定的上述各方的组合，

均有权从事国际海底区域的勘探开发活动。换

言之，企业部、国家、实体 （包括自然人、法

人或其他组织）均有权在国际海底区域从事勘

探开发活动，这些主体需要向管理局提交相关

申请，获得管理局批准，并与管理局签订合同，

签订合同后，这些主体的身份即转变为承包者。

在环境监测方面，承包者应在合理可能的

范围内采取预防做法和最佳环境做法，采取必

要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其国际海底区域内

活动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污染和其他危害。在勘

探申请被管理局核准之后、承包者开始勘探活

动之前，承包者应向管理局提交：一份关于拟

议活动对海洋环境潜在影响的评估书；一份用

于确定拟议活动对海洋环境潜在影响的监测方

案建议书；和可用于制订环境基线，以评估拟

议活动影响的数据。在实际勘探过程中，承包

者应收集环境基线数据，并确定环境基线，供

对比评估承包者的活动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的

影响。承包者应制订和执行关于监测和报告对

海洋环境的影响的方案，每年向管理局报告监

测方案的执行情况和结果，并提交数据和资料。

在应急计划和紧急情况方面，承包者在开

始实际勘探活动之前，应向管理局秘书长提交

一份能有效应付因承包者在勘探区域的海上活

动而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损害或带来严重

损害威胁的事故的应急计划。承包者的活动如

引起已经、正在或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损

害的事故，承包者应采取行动来防止、控制、

减轻和弥补对海洋环境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损

害，并监测事故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同时，承

包者应迅速向秘书长报告事故情况。承包者应

遵从理事会和秘书长为了防止、控制、减轻或

弥补对海洋环境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损害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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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而分别按照 《规章》发布的紧急命令和指示

立即采取的暂时性措施。如果承包者不迅速遵

从这种紧急命令或立即采取暂时性措施，理事

会可采取必要的合理措施，以防止、控制、减

轻或弥补对海洋环境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损害

的情况，费用由承包者承担。承包者应迅速向

管理局偿还这种费用。

根据管理局规章，承包者有义务在其合同

区内指定专门用于测量开发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的区域，即保全参比区和影响参比区，以确保

保全和促进监测受采矿活动影响的生物群落。

保全参比区和影响参比区应建立在合同区之内，

但是二者的位置也不尽相同，影响参比区应位

于实际开采的海底矿区内，而保全参比区应远

离潜在采矿影响。

４　担保国对国际海底区域环境的保护

根据 《公约》，除企业部和国家 （缔约国）

外，实体进行相关活动需要满足两个要求：一

是，它们必须或者是缔约国国民，或者由缔约

国或其国民有效控制；二是，它们必须得到缔

约国的担保。为实体在国际海底区域从事勘探

开发活动提供担保的国家即所谓的担保国，它

们对于国际海底区域环境的保护需要承担相应

的责任。

《公约》对于担保国在国际海底区域环境保

护方面责任和义务的规定主要集中在三个条款：

第１３９条在规定 “缔约国应有责任确保国际海

底区域内活动，不论是由缔约国、国有企业、

或具有缔约国国籍的自然人或法人所从事者，

一律依照本部分进行”的同时，规定缔约国对

由于其没有履行相关规定的义务而造成的损害

负有赔偿责任，但如缔约国已采取一切必要和

适当措施，以确保其担保的人切实遵守规定，

则该缔约国对于因这种人没有遵守本部分规定

而造成的损害，应无赔偿责任；第１５３条第４款

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协助管理

局确保相关规定得到遵守；附件三第４条第４款

规定，担保国应负责在其法律制度范围内，确

保所担保的承包者应依据合同条款及公约下的

义务进行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但如该担保国

已制定法律和规章并采取行政措施，而这些法

律和规章及行政措施在其法律制度范围内可以

合理地认为足以使在其管辖下的人遵守时，则

该国对其所担保的承包者因未履行义务而造成

的损害，应无赔偿责任。

应该说 《公约》的上述规定是非常模糊的，

对于担保国在国际海底区域环境保护方面的义

务、责任、赔偿责任以及保护措施等都没有明

确的规定。按照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

发表的 《咨询意见》，上述条款主要反映了担保

国承担的 “确保遵守”义务，即担保国应尽最

大努力确保所担保的承包者在从事国际海底区

域内活动时遵守相关的规则，包括承包者与管

理局订立的合同，管理局制定的规则、规章和

程序以及 《公约》的相关规定。此类 “确保遵

守”义务是一种 “适当尽职”义务，强调的是

行为本身，而非结果。换言之，如担保国已尽

最大努力，履行其 “确保遵守”的义务，那么，

即使发生了损害环境的情况，担保国也无需承

担责任。

管理局在其通过的三个规章中，对于担保

国保护国际海底区域环境的责任和义务有了更

为具体的规定，主要包括：协助管理局控制国

际海底区域内活动；适用预防性原则和最佳环

境做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采取必要措施保

证承包者执行理事会为防止、控制和减轻对海

洋环境造成严重损害而发布的紧急命令，或协

助理事会执行其他必要的措施；在其法律制度

范围内制定法律和规章，以确保可就其管辖下

的自然人或法人污染海洋环境所造成的损害，

提起申诉以获得迅速和适当的补偿或其他救济。

按照 《咨询意见》，上述规定是需由担保国直接

负担并独立履行的 “直接义务”。

需要强调的是，缔约国从事国际海底区域

勘探开发活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缔约国作

为活动主体，直接从事国际海底区域活动；另

一种形式是缔约国作为担保国间接从事国际海

底区域活动，即为具有其国籍或在其有效控制

下的实体从事国际海底区域活动提供担保。缔

约国以上述两种不同方式参与国际海底区域活

动，所承担的国际海底区域环境保护的责任显

然是不同的。缔约国以第一种方式从事国际海

底区域活动，其地位与其他从事国际海底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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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主体并无不同，即作为国际海底区域矿

区的承包者，需承担承包者保护国际海底区域

环境的责任和义务。

５　结语

我国是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利用的 “先

行者”，早在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就已经开始

在国际海底区域开展系统的多金属结核资源勘

查活动。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在

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１１年先后与管理局签订了多金属结

核和多金属硫化物的勘探合同，成为国际海底

区域矿区的承包者。２０１３年，管理局核准了中

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提出的富钴铁锰

结壳矿区申请，这使得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

开发协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国际海底区域同

时拥有三种资源三块矿区的实体。中国政府也

成为世界上首个在国际海底区域担保三块矿区

的担保国。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国际海底区域的

环境保护工作，遵守管理局的有关规定，认真

履行承包者的义务，加快大洋立法的进程，履

行担保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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